時間(含時刻、速度)的本質概念
TKU9406郭士賢
TKU9408施佩青

一、時間的數學結構--------------------------------------p2
二、時間的認知結構--------------------------------------p8
三、時間的教學策略---------------------------------------p10
四、速率的數學結構---------------------------------------p17
五、速率的認知結構---------------------------------------p18
六、速率的教學策略---------------------------------------p19
七、時間與速率的網要結構---------------------------------p21
八、評量範例---------------------------------------------p22
一、時間的數學結構   
時間教材會涉及時鐘和月曆的結構，相關的單位量包括年、月、星期、日、時、分、秒，以及等量關係的建立和化聚的處理。本節將逐一說明時間教材的數學結構。
1.時間和時刻

時刻在數學用語上是指某一事件發生的時候，例如：8點升旗、8點40分上課、上午開會、明天出差；而時間在數學用語上是指某一事件經過了多久，例如：升旗20分(分鐘)，上一節課40分(分鐘)，開會3時(小時)，出差2日(天)；二個時刻之間所形成的時區就是時間，例如：9時半到10點30分經過1時(小時)，今天9時到明天9時經過24時(小時)或1日(天)；另外，也有一些不明確的，例如：上午到下午，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今天到明天。通常把幾時幾分視為時刻學童較易接受，但是今天、明天、幾月幾日，在情境上可視為時刻也可視為時間，例如：今天到明天可計算為1日，也可計算為2日(把今天當做1日，明天當做1日)；只能從情境上去判斷。所以學童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生活用語上的時間，泛指數學用語上的時間和時刻，例如：現在是什麼時間？指的就是時刻；花了多少時間？指的就是時間(量)。在低年級及三年級教學時，為了避免混淆，我們通常用「現在是什麼時候？」代表時刻；用「經過了多久？」代表時間；藉時刻的改變並配合事件的發生，來體驗時間的流逝。在四年級上學期，教師的問話偶會提及「這個時刻是幾時(點)幾分？」；在四年級下學期，教師的問話才會正式出現「現在是什麼時刻？」的用語。

2.鐘面上的大刻度和小刻度

鐘面上的數字就是報讀時刻時，用來「比對刻度」的刻度量，通常稱做大刻度，對學童而言是一大格。例如：第一冊以長針指向數字12，短針所指數字X，就報讀X點鐘；第二冊以長針指向數字6，短針指向數字X和一下個數字之間(例如3和4之間)，就報讀X時30分(例如3時30分或3點半)；第三冊報讀時刻則需有小刻度的幫忙，所以配合分針所指的位置，在小刻度上做記號，先從1開始記到60，再轉成由0記到59，意指分針從鐘面上大數字12開始轉動，若視為起點則為0分刻度，若視為終點則為60分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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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童先在鐘面大數字12處，所標示小刻度數度，可以只有0，只有60，或者0和60並存，再讓學童由經驗中覺察鐘面數字12、1、2、…、11和小刻度數字0(60)、5、10、…、55的關係，認識及辨識分針指向0分刻度、1分刻度、2分刻度、…、60分刻度的位置；進而當分針指1分刻度時會報讀X時1分、…、分針指向59分刻時會報讀X時59分，最後希望拿掉小刻度上的數字記號，學童仍能以分針指向的小刻度，知道是幾分刻度，並會報讀幾時幾分。

3.鐘面上的二維關係

報讀時刻是藉由長針和短針在鐘面上所指數字或刻度而決定的。短針(時針)和長針(分針)的移動是相關連的，在教學時刻的報讀時，要以二維的觀點同時指導幾時幾分，從整點時刻(例如9點鐘)開始，確認時針、分針所指位置，以分針轉動所指小刻度報讀幾時幾分，尤其在15分、30分、45分時，要特別觀察時針的位置，直到下一個點(例如10點鐘)再觀察時針、分針所指位置。鐘面上的數字1、2、3、...、12時，對分針而言，代表5分、10分、…、60分。
4.日曆和月曆

日曆一天一張，一天天按前後順序出現；月曆是將日曆結構化，以同一月份的日期出現。在日曆上查閱星期幾很清楚，但須一張張翻閱；而在月曆上找幾月幾日星期幾，必需先確定月份後，同時會看二維(一維是日，一維是星期)關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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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他實際月曆的各種表示(例如，一頁有2個月)。

因為幾月幾日和星期幾是兩個系統的運作，因此教師要了解教學生查閱日曆和月曆，比較其異同是很重要的。但不必要求學童記得各月有幾天，各月有幾個星期日，每月的第幾天是星期幾等等。

教師可利用學童帶來的同年度的各種日曆、月曆進行教學情境佈置及教學，讓學童觀察不同的日期表示方法，但知道其結果是一樣的。例如，不論用日曆或月曆：
(1)同一天(X月X日)所對應的星期幾是一樣的；
(2)每一年都有相同的月分數，而且月分出現的順序是一樣的；
(3)同一個月分有相同日數，而且日數出現的順序是一樣的；
(4)每個月最後1日和下個月最初1日銜接的情形也是一樣的。
尤其月曆的查閱，學童要透過教學中的觀察來了解文化傳承的意義。
5.月曆的年、月、日

現今世界通行曆法源自羅馬的格雷哥里曆。羅馬曆的第一個月就是我們現指的3月，接近立春起算；中國農曆則是立春起算。羅馬曆按原定計畫會是3、5、7、9、11、1月為大月，31日；4、6、8、10、12、2月為小月，有30日；但是2月是羅馬曆的最後一個月是用來調整日數的，所以預定在閏年時定為30日，平年時定為29日。

沒想到，以奧古斯都大帝為名的8月，卻被定為小月，奧古斯都有意見，只好將8月改為大月；且為符合平均原則，將9、11月調整為小月，10、12月調整為大月，從此2月就比原定計畫少一日了。

6.一年

何謂「年」？查月曆可知，平年為365日，閏年為366日，且有名稱年和區間年之分，它們都形成一年的週期。

名稱年固定以每年的1月1日為起日，12月31日為終日，是以「日」為單位。亦可說成從每年的1月1日0時為開始時刻，到12月31日24時為結束時刻。

區間年以某月某日為起日，次年同日的前一日為終日，例如：以7月8日為起日，次年7月7日為終日；或以8月1日為起日，則次年7月31日為終日。生活中常見的學年度就是以當年的8月1日為起日到次年的7月31日為終日，而會計年度就是以前一年的7月1日為起日到當年的6月30日為終日，普通所謂某年度就是以當年1月1日為起日到12月31日為終日。

7.一月

何謂「月」？查月曆可知1、3、5、7、8、10、12月為31日，是大月；4、6、9、11月為30日，是小月；2月在平年時是28日，在閏年時是29日；這是文化上約定俗成的事。

我們通常說1月為30日是大概的說法，也涉及平均數的想法。因為學童很難理解，所以我們不由此觀點教學。

8.一星期

一星期不同於年、月、日是自然週期，而是純屬人為的星期週期。若以「日」為計算單位，則一星期是連續七日，例：從11月3日星期五到11月9日星期四，若以「時」為計單位，則一星期是連續(24×7)個1小時，通常以時刻觀點界定，例：從11月3日星期五9時的開始時刻，到11月10日星期五9時的結束時刻。

一星期具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共7個元素；每個元素在一星期中只出現一次，而且配合日期的順序是連續7日；因為時間是工具量，不存在於實體上，必須藉用工具，如：時鐘、月曆去掌握它；所以在低年級階段查閱月曆非常重要，僅能將日視做名稱日，並做為計算、報讀單位去認識7天。

至於文化上約定的「一星期」是從星期日至星期六，或星期一到星期日共有7天，在低年級階段的學童尚不能理解。
9.一日

何謂「日」？亦有名稱日和區間日之分，它們都是以連續24小時形成一日週期。

名稱日的界定以每日0時為開始時刻，到24時為結束時刻。通常日曆上的「日」係指名稱日；本單元強調在月曆上查閱，所以所提之「日」，指名稱日而非區間日，例：某月某日就是一日、星期三就是一日。

區間日則為某時刻開始到次日的某時刻結束，例如：今天的8點鐘到明天的8點鐘；或某時某分開始的時刻到次日某時某分的結束時刻，例如：今天的13時5分到明天的13時5分。若以「時」為計算單位，則區間日是連續24時(小時)，例：今天的開始時刻8時到明天的結束時刻8時。

10.一小時

時間是在實物上不存有的量，教學生什麼是「1小時」時，不可能拿出一個量讓兒童有明確的體驗；如果利用鐘撥轉長針一圈說是1小時，但其實際經過的時間可能只有幾秒；如果讓兒童目視時鐘，實際看長、短針轉動情形，體驗的1小時必定是度時如年。

成人描述何謂1小時？多數人會說1小時是60分，但1分鐘又是怎麼樣描述的呢？事實上，每個人可能因事不同，對「1小時」的感覺也不同，如果1小時在進行喜歡的活動、或不喜觀的活動時，其對1小時的感覺就有差異；所以對「1小時」精確的度量，必需借助工具可以從刻度的變化建立所謂的量感。

我們在工具量教材架構層次二建立量感階段，讓學童配合生活事件，以及鐘面上時針、分針的位置轉動變化進行教學活動，以經驗1小時的量感。讓兒童察覺1小時的量，有1小時量感的自覺性；而非讓兒童僅藉假轉鐘面上長(分)針一圈，或以60小格是60分鐘來教學1小時。

11.一分(分鐘)

因為時間是工具量，所以教學「1分鐘」時，不可能拿出一個量讓兒童明確感受；要像教學「1小時」是配合生活事件，以及鐘面上時針、分針的位置轉動變化進行教學活動，而產生量感的自覺性。

教學活動的設計，是先以生活事件和「1分鐘」量感做連結，再配合鐘面現象由H時M分到H時(M＋1)分，以名稱分觀點認識「1分鐘」；並非利用兒童已察覺鐘面上分針轉1圈、時針轉1大格是1小時的現象，或是用說明1小時是60小格，1小格是1分鐘，或1分鐘是60秒鐘的方式入手；兒童必需配合生活事件，從比較記錄上的差異，引入刻度上的變化概念，建立所謂的「量感」，來分別建立不同階的單位量，例如：1小時(三下)、1分鐘(四上)、1秒鐘(四上)。

12.一秒(秒鐘)

1秒的量感和時刻變化甚難掌握，所以藉1分鐘節拍器打60下和鐘面上秒針和分針的轉動做聯結，認識1秒鐘，並產生1分鐘和60秒鐘的關連。
13.時間的單位量：年、月、日、時、分、秒

通常我們說「1年」時，會想成一個時間量，很少有其他想法，但是說「1998年」時，則會想成時刻，甚少有人會想到也是1998個1年的時間量；所以說「1月」、「1日」時，則可能想成一月或一日是一個時刻，也可能表示時間量；至於說「H時M分S秒」時，是指時刻還是時間量呢？

數學上表示時間的單位量是年、月、日、時、分、秒，其低階單位到高階單位的進位系統有六十進位、二十四進位、三十進位、十二進位等，是一個複雜的高低階關係。通常在單位量前加上單位數，例如：5元、5公分、5公升等，表示某單位有多少？是一個量；但是碰到時間教材，要配合情境去了解是指時刻還是表示時間量。

生活上，我們有時會說Y年M月D日、H時M分代表時刻或時間(量)，也會用M個月、H小時、M分鐘、S秒鐘來代表時間(量)。

14.時間的線段圖

兒童到四年級為止，均是利用圓形鐘討論鐘面現象，圓形鐘所呈現的鐘面數字及小格刻度的結構是數線結構，意即看到等距及累進現象；等距是指二個刻度間一樣長，累進是指刻度上數字變化。兒童在高年級之前尚未涉及數線結構的了解，且因時間是工具量，教學僅從鐘面現象了解鐘面的刻度，並未介紹鐘面上的數線結構。

為配合五年級下學期教學：一時刻經過多少時間會到那一時刻，或兩個時刻間經過多少時間的時間計算問題，且會涉及過午、過日、過月等類型，故在五年級上學期先經驗時間的直線表徵將有助於兒童日後的概念發展。

藉時間的線段圖直線表徵，對時刻、時間的關連較易突顯，例如：上午8時的時刻亦表示從上午0時到上午8時經過8時(小時)的時間，10時的時刻到14時的時刻是經過4時(小時)的時間；且對時間是無限延長的感覺較易掌握。

時間的直線表徵，通常應符合一些數線結構的概念：1.等距現象，意即等量時間(例如每1小時)要用等長的線段代表。2.累加現象，意即數線上的刻度代表時刻，每增加一線段就做有序的累加，但受文化約定，一天只有24時的限定，所以連續記錄數天，標明日期及每天開始、結束時刻是很重要的。

有關時間線段圖的教學設計，未採用圓形鐘面上拉直呈現，是為避免大小刻度的混亂，同時在表示時刻容易聯想到兩針所指位置。

15.時刻和時間(量)的計算
有關於某一時刻經過多少時間(量)會到哪一個時刻，或兩個時刻間經過多少時間(量)的計算問題，是學童學習困難的教材。為了能配合學童的認知發展，進行有意義的解題，在五年級上學期進行藉電視時刻表形成以1小時為單位，表徵時刻和時間(量)的數線結構，了解時刻和時間(量)關係的活動；在五年級下學期則先藉報讀汽車時刻表，將指定時刻在以1小時為單位的數線上標出來。

學童有了在時間直線上標示某時刻(H時M分)的經驗，並能了解該時刻(H時M分或H點M分)和表示從0時間開始到時刻所經過的時間量(H時M分或H小時M分)的關係後，可讓學童將問題利用算式填充題呈現，再配合時間數線說明。例如：6點15分到12時10分經過多少時間？學生在以1小時為單位的時間數線上將問題標示出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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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記成算式填充題：

A型：12時10分－6時15分＝( )時( )分

B型：6時15分＋( )時( )分＝12時10分

C型：12時10分－( )時( )分＝6時15分

學童就時間數線的說明，可能有兩類，一類是「位置經過位移到新位置」的向量觀點，即某時刻加(減)時間量是某某時刻(對應B、C型，也可配合點算)，或二時刻相差一個時間量(對應A型)的說法；一類是「時間量加減」的計算觀點，即將時刻換成從0時間量，對兩個時間量作加法運算(對應B型)或減法運算(對應A、C型)的說法。

如果兒童不能了解「H時M分」的時刻，也可以想成是「同一日0時開始到H時M分一共經過了H時(小時)M分(分鐘)」，教師可提示使用公分尺量物的想法。

16.時間計算的直式記法

學童用直式做法解決時間的計算，只是比較簡潔，便於對不同階單位量的計算做記錄，同時也是一種文化上的適應，所以未用直式做法對解題並無妨礙。由於直式格式記錄實際上是二階分開計算的特殊解題策略，才能進入直式格式的記錄。

若學生出現直式格式，教師介入討論時，可呈現的直式記錄如下：
　　時　　　　分　　　　　　時　　　分　　　　　　　　時　　　分

　　1         42            3       42                4       27

+   2         29          - -1       58             ✕          5
    3         71            2       84                20     135

                         -- - 1       58     

    4         11            1       26                22       15
直式格式中的直(橫)線表示「相等」的意思，學童的直式格式只要能記錄問題，表示正確答案，中間過程視窗部分合理即可，不必在直式記錄上要求一定格式，而是合理解題記錄(含直式、橫式)才是重要。

17.時和分、分和秒的整數、分數、小數化聚

由「幾分」聚成「幾時」可用整數、分數、小數表示，例如：120分＝2時、140分＝2又[image: image2.png]2



時≒2.33時、150分＝2.5時，因為由低階單位「分」聚成高階單位「時」是六十進位，運算複雜，所以要配合兒童有關「數與計算」教材的發展。

兒童在四年級下學期僅做整數化聚，由「幾分」聚成「整數時」或「幾時幾分」，至於由高階單位「時」化成低階單位「分」也是在整數時和幾時幾分的範圍。配合學童分數概念的發展，在六年級上學期才教時間的分數化聚；時間量由低階單位聚成高階單位，若不受整數的限制，其不足高階單位量的表示，最可能的表徵會是分數，因為時間單位量高低階間非十進位，由「分」聚成「時」、「秒」聚成「分」時，其真分母，學童首次涉及時間量非整數化聚，尚不易轉為十進位制的小數，所以先以分數化聚為主。
配合小數近似值的教學，所以在六年級下學期才教時間的小數化聚，學童可由分數表徵換成小數表徵，也可直接藉整數相除後用小數作答。

時和分的化聚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分和秒的化聚也是六十進位，但在日常生活中少用。

18.日和時的整數、分數、小數化聚
由「幾時」聚成「幾日」可用整數、分數、小數表示，例如：48時＝2日、36時＝1又[image: image3.png]


日＝1.5日，這是二十四進位的運算；因為涉及學生分數、小數的認知發展階段，所以在四年級下學期僅做「幾時」聚成「整數日」或「幾日幾時」的計算，由高階單位「日」化成低階單位「時」亦然。時間單位由「時」聚成「日」其分數表徵部分自然是以24或24的因數為分母，用小數表徵則是二十四進位的運算。

19.月和日的整數化聚
學生只有1個月大概是30天，或知道沒有指定月份是30日的說法，在進行月和日二階單位間的整數化聚活動必須時時提示「1個月當做30天」；換言之，學生對月、日間的等量關係並不能明確掌握，而且是三十進位的運算；所以，有關月和日的整數化聚活動教師可視學生的能力決定是否進行教學活動。

有關年和月的整數化聚活動，除涉及十二進位外，學生對年、月量感的掌握更加困難，而且尚未有等量關係，所以在小學階段也不教學。
二、時間的認知結構  

時間是兒童在生活上最常用的量，雖然經常出現，但是其相關的認知結構卻相當複雜，尤其時間的掌握會和文化傳承下的時鐘、月曆等產生關連。本節將敘述教材設計中有關的認知結構。
1.不以累進性合成的觀點而以比對刻度的觀點報讀時刻
鐘面上的時針走1大格的同時分針走1圈，若未經歷足夠的鷹架，學童僅從二針的轉動是無法了解真的是經過1小時。教學時不能只看鐘面現象，還要配合時刻變化及時間量感。低年級學童對數線結構不清楚，學童無法知道分針走1小格是1分鐘，轉1圈是60分鐘，1分鐘是多久？所以教學時應避免說長(分)針轉1圈是1小時，長針轉1小格是1分鐘，1小時是60分鐘，或短(時)針轉1大格(例如數字3到4)是1小時，長針走1圈、短針走1大格等涉及時間量感的語言。

由於時間結構的複雜及量感(1分、1時)的難以掌握，所以學童只要單純的利用「比對刻度」的觀點報讀時刻即可，不可利用「累進性合成」的觀點，例如從9時開始，分針走1小格是1分，是9時1分，分針再走1小格，共走2小格是2分，是9時2分；或者現在是9時15分，分針再走2小格是多2分，是9時17分，…等方式來進行報時的教學。教師應避免造成學童對時刻和時間的混淆，例如，5分是5小格所累積成的量，每1小格是1分，5小格就是5分，它可以是0分刻度到5分刻度，也可以是13分刻度到18分刻度等等。

2.數字鐘的表示只當做時刻的一種記錄

時鐘是人類做出來的，它是歷史上物理科學的產物，而且鐘面上的結構就是長度的轉換，更需具備數線的基礎，才能了解刻度位置和刻度間代表的意義；所以教學幾點鐘、幾點30分、幾時幾分，要從鐘面上的比對刻度開始，以長針、短針所指位置報讀時刻，再與文化的適應、生活的用語相呼應。學童無法了解時間會跟著長針走(一年級時不宜稱時針、分針)，即使到了二、三年級教學幾點幾分時，學童將鐘面上的10時55分讀成11時55分也是常有的事。

數字鐘亦是電子科學的產物，我們要引導學童認識時間，產生文化上的認同，是一件困難的事。學童看見鐘面上的數字「4：30」很容易模仿成人說出4時30分，但對時間意義、時刻的變化如何能了解？教學時也不可能盯著數字鐘看一、二個小時，觀察數字的連續變化，所以利用調整數字鐘的時間來教學不容易說明時刻的變化(例如：為什麼右邊數字從1跳至60後，又從1開始，而左邊數字仍然不變，調整時間只有單邊數字在動)，因此，還是利用時鐘上長、短針的轉動現象，配合事件的發生較能說明時刻的連續變化情形，例如：從4點→4時30分→5時→5點半等等。

在連續撥、讀、記錄幾點鐘的活動中，利用時鐘觀察長、短針連續旋轉的位置改變，指導「幾點鐘」，並觀察出長針轉一圈就是1小時，而把數字鐘當做是記錄的方式之一。藉「4：30」這個符號的出現，進行長針轉半圈的連續活動，教學「幾點半」的報讀、撥鐘，並知道4點半、4點30分、4時半、4時30分、4：30是相同意義的記錄方式。

3.配合生活經驗強調現在

一年級下學期是以「現在(當月、當日、當時)是什麼時候？」為主要討論內容，以配合學童生活經驗，而非生硬地去了解及記憶教學內容。例如：以當時看到的時刻記錄鐘面，觀察鐘面由以前記錄到現在記錄的改變，配合發生事件的描述，經驗時間的流逝，以當日的日期及相關事件，體驗今天、昨日、明天的關係，經驗日期的流逝。

經驗生活中大刻度時間(例如「天」)的流逝，也是培養時間量感上重要的經驗。學童也許知道今天、明天、昨天的用語，但不一定知道其真實意義，需要有實際例子的體驗，所以安排配合事件(例如值日生)記錄日期的活動，很自然的引出今天、明天、昨天的用語，及日期(日、月、星期)的變化，經由多次每日連續討論，學童可有充分的經驗。但若設某一日為今天，要學童推出其前一天就是昨天，問是幾月幾日星期幾？則學童不易了解，而且十分不生活化，不宜如此教學。

4.化聚活動宜先聚再化

從低階單位(例如：分)累成高階單位(例如：時)叫「聚」，由高階單位(例如：日)分成低階單位(例如：時)叫「化」，兒童先有很多的累進的經驗，之後才有分的概念。教學活動的布題配合兒童的認知發展先做「聚成」部分，再做「化成」部分，各部分題目的層次採由簡到繁有結構的安排，例如：口述解題結果→記錄解題結果→寫出解題的摘要記錄→先寫出算式填充題再解題→限定解題策略…等。

5.合理的解題優於格式的要求

「運用分數小數記錄時間及簡化化聚和計算過程」的時間問題，一定是涉及時間(量)可經過化聚用分數、小數表示的乘、除問題，才在教學討論之內。

有關時間(量)的倍數、等分除、包含除及對等問題，教學時引導學童將問題用分數、小數聚成高階單位再解題，是為介紹學童使用較為簡潔的方式解題，但教師在進行類似這些題目的評量時，不宜強求學童。教師應允許學童使用各種方式解題，只要作法合理，且能算對，教師均需予以接受。
三、時間的教學策略   

本節將依一至六年級上、下學期，說明在教學時應注意的事項。
一年級上學期部分：

‧撥鐘時應注意依順時鐘方向來撥長短針，以彰顯鐘的運轉方式。

‧因為只教到幾點鐘，所以在討論日常生活作息的事件時，教師可加上「大概」，如大概七點起床。

‧日常生活事件的發生先後或久暫因人而異，因此學童只要說的合理而一致即可。例如學童可能說他刷牙比洗澡久。

‧強調鐘面、數字鐘、文字說法三者之間的連結。紙筆測驗時，稍微畫歪了，或長短不能明顯分辨時，宜從寬給分。或令學童再以撥教具鐘來檢查。

一年級下學期部分：

‧學童此時可能遭遇一些同一年級上學期出現的問題：怎麼9點鐘(或9點半)發生的事，有的在上午，有的在下午(晚上)？數字鐘上出現21：00是麼回事？這些指導尚需很多理論基礎，學童若提問，教師可以讓其討論，但不需正式教學。

‧某些活動，進行事件和時刻對應的描述，並未要求學童很正確去記憶，說出一天中事件發生的順序及事件發生的內容及時刻，僅要求重要事件發生時會看鐘說出時刻(整點、整點半為主)，或在某時刻時描述做什麼事即可。認識幾月幾日星期幾，也是必須配合查閱日曆或月曆；不要求記住一年有幾月、一月有幾天、某月有幾個星期、某些特定的節日、…等。

‧對時鐘上長針和短針的描述，因為尚未進行時和分的教學，所以不宜稱做時針和分針；對長針和短針位置的描述，其位置的改變是指針旋轉後的結果，所以在活動中說長(短)針轉到哪裡，長針動到哪裡，若學童說長針走到哪裡，長針移到哪裡也可以。

‧在學童發表生日日期時，亦可問學童：「生日是否可以改變？」若有學童是2月29日生，教師可讓學童說明他是如何過生日，適時告之四年才有一次2月29日即可。

‧月曆也是一種刻度的類型，所以模仿做月曆製造一個刻度是很困難的，本單元也不以此為重點；有關年、月、日、星期、時、分、秒的關係，到三年級才會進行教學。

二年級上學期部分：

‧如果學童看到鐘面下除時針、分針外尚有一細針，問及為何物時，教師只需告之秒針名稱即可，不必深入討論。

‧利用一年級報讀幾點鐘，幾時(點)30分的經驗，介紹短針就是時針，長針就是分針。從分針指向鐘面數字6，是某時30分，引起對幾分刻度的探討。

‧學童除了會鐘面上報讀幾時幾分外，也要會在鐘面上撥出某一事件的時刻，並且會記錄幾時幾分。紀錄包括數字鐘的記法及認法,但不包括畫出鐘面上時針、分針的位置，因為學童的小肌肉控制尚不靈活，而且使用工具、視覺判斷上都可能產生誤差。如果利用檢定合格的鐘來撥時刻，應該不會有誤差容忍程度的問題。

‧連續撥動時針、分針報讀時刻，仍是以二針所指位置(刻度)來報時。教師若有現在是某時某分，時針再走1小時或分針再走8分鐘，是某時某分的用語，是涉及時間累積進性合成問題。所以在一年級時我們都是用長針再走一圈、再走半圈的用語現在亦然。

‧學童時刻的紀錄，可能有4：30、4：30分、4點半、4：半、4時(點)30分等多種形式，教師可讓學生多觀察真實的數字鐘並討論幾時幾分的紀錄共識，以識正確的記錄方式。

‧配合幾分刻度的數字記號，我們允許10時說成10時0分，分針再走半圈後是10時30分，再走半圈後是11時；學生可能會說成10時60分，教師除予以肯定外，仍需讓學生觀察時針、分針所指刻度，討論一般的習慣說法是11時，意即11時是10時60分或11時0分的習慣用語。

‧部分學童對9時55分的報讀，易因時針所指位置靠近數字10，而報成10時55分，教師可仿活動3中問題7~9進行討論。

‧當學童已了解如何利用時針、分針所指刻度報時後，教師可多利用生活上的事件與報讀、撥鐘、記錄等活動聯結。

三年級上學期部分：

‧強調「現在」觀點，以真正的今年為教學主軸；如果教學時是後半年，則以查閱今年和明年的月曆為主；如果教學時是前半年，則以查閱今年和去年的月曆為主。

‧本單元強調查月曆，透過查閱，知道月份的順序、今年有哪幾個月、各個月有幾日，今年共有幾日；明年或去年透過月曆上的表現是不是也相同。對每月日數不必要求記誦，可藉紀錄表的查閱得知；並藉以日為單位的計算報讀活動知道每月日數，而非學童手指某月的31日，(其實每指一個數字是代表1日)，這個月就是31日。

‧若查閱2月份月曆得知冇9日時，才告訴學童2月有29日時叫做閏年；否則不必特別介紹。

‧學童利用每月日數紀錄表，累加12個月份的總日數；是童首次經驗那麼多2位數相加，學童雖有2位數，及3位數累加2位數的經驗，仍未形成格式化的算式，況且現在有12個數相加；所以在此時只要學童能找出總日數，且能清楚描述是怎麼算的即可，其格式並不重要。

‧評量時，應呈現月曆或讓學童帶月曆來解題。

三年級下學期部分：

‧對時間的用語，如1日亦可說1天，1時亦可說1小時，不需嚴格要求，應與日常生活通用。若此時，要求學生用某時某分代表時刻用語，用某小時某分鐘代表時間用語，會造成以後兒童計算某時刻到某時刻有多少時間的困惑及不便。

‧兒童對一天中某時刻的描述，會用到凌晨、早上、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夜晚等語，只要兒童所指時段表示的清楚，均可接受；請不必強求做界定；兒童會認為凌晨1、2點不是上午1、2點，夜晚11點不是下午11點。數學上區分上午、下午雖然清楚，但和兒童的日常生活說法如：凌晨、中午、晚上、…等產生不一致；而且日常用語沒有明確的界定。

‧強調配合生活事件體驗「1小時」的量感，及以「時」為計讀單位知道「1日有24時」。在活動進行中為避免單調的重覆，其主要問題與活動有變化，例如：問話的調整，什麼時候做什麼事？做什麼事是在什麼時候？以及由開始撥鐘到不撥鐘，由學生發表生活事件到教師簡約口述生活事件。

‧強調以「日」為計算和報讀的單位，在活動6中了解連續的7日就是一星期，在活動7中確實點數同月、跨月(不超過3個月)、在活動8中則是對不確知哪一月份連續數月的日數進行計算大概日數的活動。

‧指導兒童利用情境來判斷某時段的起始日和結束日是否要點數，避免直接在題目上說某日算或不算，只要兒童的推理合理，均可接受。

四年級上學期部分：

‧教學「1分」、「1秒」時，特別強調事件、量感和鐘面現象三者的聯結。

‧以教學名稱分為主，讓兒童察覺由H時M分到H時(M＋1)分就是1分鐘；因為秒針移動的起點和終點很難確知，所以不涉及週期分，即未探討M分S秒到(M＋1)分S秒也是1分鐘。至於「1秒」只要兒童認識就好，事實上也無法提供由M分S秒到M分(S＋1)秒是名稱秒，或週期秒(秒的下一階單位為何？)觀點入手的教學活動。

‧教學時，教師要有誤差容忍的包容：「1分鐘」的教學活動大都由教師掌握「開始」和「結束」，教師可不必秒秒計較，否則會造成教學的困難；另外，兒童進行以「分」或「秒」為單位的實測活動，要求報讀合理即可。

‧使用節拍器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兒對1分鐘有60次聲響的掌握，並能以1次聲響的感覺去連絡鐘面上秒針的跳動及1小格的移動，而認識1秒鐘。如果節拍器不易找到，教師可用拍掌來帶領兒童進行相關活動，但需能控制拍掌的速度。

‧以秒為單位的實測活動，因為馬表上表示時間的方式幾分幾秒，學童尚未涉及分、秒的等量化聚，所以不宜超過60秒。

‧以分為單位的實測活動，也因為學童尚未涉及分、秒的等量化聚，所以活動的進行以整分鐘為宜。

四年級下學期部分：

‧「週期時」的鐘面現象包括「分針轉一圈或60小格」、「時針轉1大格或5小格」，所謂的「1大格」是兩個數字的刻度之間或是連續5小格。因為時針走1小格是12分(分鐘)，所以某時刻開始的週期時，其時針所指的位置不一定從整大格或整小格開始，例如：8時25分到9時25分，時針是從鐘面數字8和9之間的第二小格再多一些開始，走到數字9和10之間的第二小格再多一些，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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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不易明確看出時針走了1大格或5小格，教師可視兒童能力提示回答，不必強求；提示時不宜涉及數線結構，如：時針走1小格是12分鐘等的說法。

‧時間等量關係的記錄，配合活動情境，先說的先記，因為只是教學過程的區別，而非概念上的區別；有些學生己有等號(＝)可表示兩量相等概念，有些兒童則僅是記錄活動的結果，所以教學中仍有討論「60分＝1時」和「1時＝60分」表示的意思是否一樣的必要。有關日和時、分和秒的等量關係，教學的考量略同於上，只是配合該量感的掌握，教學活動設計也略有不同。

‧秒針在鐘面上轉動不易分辨指向的時刻和經過的時間,所以教學涉及秒針時，教師的容忍誤差程度可以提高；同時當教師提示學生看鐘面上的秒針轉一圈或計數60秒鐘時，需注意活動開始時，教師喊「預備！開始！」的話語，也會用去數秒。因為秒針所指時刻的不易掌握，所以M分S秒到(M＋1)分S秒，秒針不是從數字12開始的「週期分」不宜教學。

‧日、時、分、秒的化聚活動，以進行日和時、時和分、分和秒的相鄰兩階單位間的化聚為主，活動中雖有「時和秒」涉及三階單位間的化聚，僅做解題活動，可視學生程度在課堂上討論，不宜做紙筆評量。

‧1日有24時是配合自然現象的社會約定，所以教學時，配合教學活動的討論，適時宣告「1日有24小時」、「連續24小時也叫做1日」。

‧進行時間單位複名數系統：日、時、分、秒連續二階單位間的整數化聚活動時，有關的布題配合兒童的認知發展先做「聚成」部分，再做「化成」部分；各部分題目的層次採由簡到繁有結構的安排。在發表討論方面，配合布題，先從「說說看，你是怎麼做的？」、「指著你的紀錄說說看，你的紀錄記了些什麼？」。學生做解題紀錄時，尚不要求格式化的紀錄，只要看得清楚即可；但紀錄中，二階單位的化聚需把單位記清楚。例如：120分＝2時，以便與人溝通。

‧教學「民國Y年是西元X年」和「民國X是閏年」是透過查閱月曆得知，不必要求學生知道「西元紀元年數等於民國紀元年數加上1911」及「每四年一閏年」；若有學生發現或提出，教師可以肯定他的說法，但不必追問，也不宜要求其他學生知道。

五年級上學期部分：

‧電視時刻表上呈現的時刻和節目名稱，是指該節目開始的時刻：每一個節目播放的時間理論上是從開始時刻到下個節目的開始時刻，但事實上會比較少，因為有廣告時間。為教學方便，每一個節目的播放時間是採用理論上的說法，教師可視學生的討論內容，適時提出和學生說明。

‧學生所畫的時間線段圖需注意等距、累加現象的呈現，但不要求每一格一定要畫多長，只要等長就可；刻度的標示可採用1、2、3、…、24，1點、2點、3點、…、24點，1時、2時、3時、…、24時，或1：00、2：00、3：00、…、24：00等。只要清楚看出該刻度所指時刻即可。為了解時間的連續性，至少需畫出連續2天的時間數線；數線上的刻度是以24時制循環表示，並標上日期；數線上標的日期應為教學時當日的日期及其後連續1、2日的日期。

‧讀時刻表與節目表，是數學科課程標準中「統計圖表」的教材綱要，納入時間單元是為配合兒童生活上所需氶考量教學時能進行討論等因素，教學設計多選用視時刻節目時刻表及火車時刻表。火車時刻表以鐵路局所賣的來進行教學，增加真實感與需求感；藉火車時刻表來安排旅行計畫，該計畫課本上雖有示例，但是整個教學討論應以學校所在地為中心，意即以學校鄰近火車站為出發地，並由師生共同決定甲地和乙地。若學校位居火車無法到達地區，請老師安排校外教學或親子活動時，能配合製造情境，彰顯鄉土教學概念。

教師需影印以學校為中心有關之火車時刻表給學生，以利上課中及習作的使用，教師亦可自備鐵路局所之火車時刻表供學生參考。

‧教師如參照參考活動介紹直式格式記錄，但學童在解題時，不宜強迫學童一定要用直式解題；在使用橫式解題時，若仍有學生堅持使用化成同階單位計算的方式解題，教師也不需勉強學生使用二階分開計算的方式解題；亦即「評量從寬」肯定孩子合理的做法。

教師依照教學指引的參考活動提示在黑板上所寫的直式格式十分簡潔，不需強迫學童仿作；學童的直式記法只要能記錄題目，計算過程能記得清楚，答案正確，教師均可予以接受。

五年級下學期部分：

‧在「連續二階複名數等分除」問題，需先化成低階單位再計算；在尚未學習時間的分數、小數化聚，所以不聚成高階單位再計算。「連續二階複名數包含除」的問題，教師在自行布題供學童解題，或是在進行評量時，宜避免出現如：「8時12分÷2時3分＝( )」被除數和除數的「時和時」、「分和分」直接呈比例關係的題型。

‧時間(量)的除法問題已經非常複雜，所以教師布題時宜考量整除型，若有餘數則可能在商數部分出現分數或小數。

‧利用汽車時刻表進行在時間直線上標示時刻的教學活動時，教師可配合當地汽車客運站的汽車時刻表，調整問題情境，但須注意要先挑某時30分、某時15分、某時10分、某時45分的時刻先討論。讓學童在時間線段圖上標出時刻，其分鐘數均為5的倍數，教師自行布題供學童練習或評量時，需注意此種限制。學童在時間線段圖上所標的時刻的位置不必要求得太精確，只需位置合理即可。

在直線上記錄時刻是為協助解決「兩時刻與時間量的計算問題」。

‧此時學童首次接觸「時刻與時間量的計算問題」尚需配合時間線段圖進行解題，故教師在布題供學童練習或進行評量時，需配合時間線段圖出題，且所涉及之時刻或時間量的分鐘數，宜為5的倍數。任意時刻和時間量的問題需留至六年級時，學童能把1格(1小時)等分成60小格(1分鐘)時，或能進行抽象思考，不需利用時間直線解題時再進行。本單元只進行「跨時」、「跨午」的題型，尚不涉及「跨日」、「跨月」的題型。

‧本單元評量的立場是學童成功解題即可，不要在做法上和式上予以限制；教學過程中的解題條件的限制是為了提昇學童的思考能力。

六年級上學期部分：

‧「分和秒的分數化聚」活動中可類比「時和分的分數化聚」的方式進行，且由於「分和秒的分數化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較少，故較為簡略，若教師發覺學童在進行「分和秒的分數化聚」時產生果難，教師可仿「時和分的分數化聚」的方式進行。

‧本單元在課本和指引上對時間的用語都用正式語言，時、分、秒；而在教學時，或學童書面及口頭表達時，不限正式語言，用生活語言亦可，例如：1時亦可說1小時、1分亦可說1分鐘、1秒亦可說1秒鐘。

六年級下學期部分：

‧「分和秒的小數化聚」可類比「時和分的小數化聚」的方式進行，且由於「分和秒的小數化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較少，故活動較為簡略，若教師發覺學童在進行「分和秒的小數化聚」時產生困難教師可仿「時和分的小數化聚」的方式進行。

‧有關「運用小數記錄時間及簡化化聚和計算過程」的時間問題，一定是涉及時間量可經過化聚用小數表示的乘、除問題，才在本單元討論之內，並配合兒童小數計算能力的發展。

‧有關時間量的乘法、除法問題，教學時會引導學童將問題用小數聚成高階單位再解題，是為介紹學童使用較為簡潔的方式解題；但教師在進行類似這些題目的評量時，不宜強求學童。教師應允許學童使用各種方式解題，只要做法合理，且能算對，教師均需予以接受。

· 有些分數轉成小記錄時，並不能除盡，用四拾五入法取概數到小數點以第某位，這類教材在「數與計算」教材裡已處理過。
四、速率的數學結構   
速率教學有三個層次：現象分析→一維分析→二維分析。直觀分析是以直覺所見來比出快慢；一維分析是固定時間比距離，或固定距離比時間；二維分析則是具有平均速率的概念本節將逐一詳細說明速率教材的數學結構。
1.速率和速度(speed)

速率只講物體移動的快慢而不管其移動的方向，速度則須同時提及移動的方向；在物理學，速度代表一個向量，而速率只是向量的長度(絕對值)。例如：有兩輛汽車，在同時間內進行相等距離的移動，但是一輛向東行，一輛向北行，因為物體移動的方向不同，只能說其速率相等，而不能說其速度相等。所以，速率和速度代表的意義是不同的。

學童在小學階段尚無法區分速率和速度，所以教學時不必說明，以免混淆兒童的概念。所以在教學中所說的「速度」是採生活用語，不是物理學上所說的速度。

2.速率的現象分析

兩物體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開始移動，就其終點行為觀之，是誰先達到終點線(相同距離中比較時間)或是誰移動的距離比較長(相同時間中比較距離)，這種現象分析(直接比較)是不需要透過數字記錄來做判斷，是一種直觀的判斷。

3.速率的一維分析

當兩物體不能在同一時刻或同一起點開始移動，須藉數字記錄來判斷時，即是間接比較，間接比較即是一維分析。

此時，學童要先透過教學活動了解：
(1)物體移動不受是否為同一起點、同一時刻的影響，只要移動的距離一樣長，就可以在相同距離時，比較所花費的時間。
(2)物體移動不受是否為同一起點，同一時刻的影響，只要物體移動的時間一樣長，也可以在相同時間下，比較所移動的距離。

4.速率的二維分析
速率一般可用快、慢來描述。固定距離時，物體移動所花費時間較少，表示速率較快；花費時間較多表示速率較慢。固定時間時，物體移動距離較長，表示速率較快；距離較短表示速率較慢。

時間和距離是掌握速率的兩個要件，只知道距離不知道時間或知道時間不知道距離是不能比較快慢。

距離和時間的平均值就是平均速率。通常需想成物體移動的每一段距離所花的時間一樣多，或想成每一段時間物體移動的距離一樣長。社會上習慣採用以時間為單位求算距離和時間的比，即採用「平均1秒跑4公尺」的說法；當學生有測量運思的能力時，則可用「每秒跑4公尺」的說法。

每單位時間移動多少距離是平均速率的說法，平均速率可以簡稱為「速率」，即「距離÷時間＝速率」。但課程的教學主張是教概念為先，所以不需出現公式。

有關由已知的速率和時間求出距離，或由已知的速率和距離求出時間的問題，是利用教學活配合問題情境讓兒童經驗，並不出現「速率×時間＝距離」、「距離÷速率＝時間」的公式來解題。

5.秒速、分速和時速

秒速係指以秒為單位，平均每秒所移動的距離叫做秒速；分速則指以分為單位，平均每分所移動的距離叫做分速；而時速則指以時為單位，平均每時所移動的距離叫做時速。

引導兒童用平均的想法來列出除法算式，除數是以秒、或分、或時做單位的，讓兒童察覺被除數代表的都是距離，除數代表的都是時間，商代表的都是速率。

有關秒速、分速和時速之間的換算和比較問題，要引導學童找到共同測量單位，以「秒」、「分」、或「時」為單位來進行解題。

6.速率的紀錄格式有三種

(1)時速是60公里(長度的想法)(口語)

(2)速率是每小時60公里

(3)速率是60公里/小時

通常我們問兒童時速是多少？兒童回答60公里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們要問速率是多少？希望兒童能用第1、第2種方式描述，至於第3種要視兒童的能力再指導。 

五、速率的認知結構   
速率是時間和距離的二量關係，涉及較高認知層次的比例運思。本節將敘述速率教材相關之認知結構。
1.採用生活用語的速度來代表速率

速率和速度是有區別的，但在兒童的生活中描述物體移動的快慢，都是以速度來稱之。配合兒童認知發展的課程在與成人溝通時，是以速率稱之，與兒童溝通時則以「速度」稱之。

課程小組建議的教學處理如下：

	階段
	用語
	概念
	備註

	小學
	速度
	物體移動的快慢。
	生活用語

	中學
	速率
	物體移動的快慢。(只考慮距離)
	正式用語

	
	速度
	物體移動的快慢及方向(同時考慮距離和方向性)
	

	成人
	速度或速率
	知道速度和速率的差別，但溝通時不在意它的區別。
	語意混用


2.涉及比例運思的速率問題
如果碰到不同距離比較時間或不同時間比較距離的問題，例如：移動100公尺費時25秒，與移動50公尺費時10秒，其比較快慢的解題策略有：

A型(以1秒為比較單位)：

100÷25＝4(公尺/秒) vs. 50÷10＝5(公尺/秒)

B型(以1公尺為比較單位)：

25÷100＝[image: image5.png]


(秒/公尺) vs. 10÷50＝[image: image6.png]


(秒/公尺)

C型(以100公尺為比較單位)：

25秒 vs. 10×2＝20(秒)

D型(以25秒為比較單位)：

100公尺 vs. 5×25＝125(公尺)

上述的解題策略只是就數學形式上的考量(不考慮體能狀況，而將生理狀況理想化)，要能將物體在任何時段移動的速率看做一樣，沒有變化。所以，若該題情境是比較人類跑步的快慢，其解題方法表面合理，但與實情不合。因為跑800公尺所需的時間，汲及體能狀況，實會是跑100公尺所需時間的8倍，所以在真實世界中不宜處理涉及人類體力的問題，除非在問題情境中，兒童可以認定是定速移動，則上述A、B、C、D型解題策略既合理又合實情。

求算單位時間移動多少距離的速度問題。例：平均1秒跑4公尺。就是涉及比例運思的問題之一，這類問題要先假想成物體移動的快慢保持一樣，才能求算平均，並算出單位時間移動的平均距離。求算平均速率是為對物體移動作全程狀況的描述，目的不在比較快慢。

六、速率的教學策略   
本章節依六年級上、下學期，並配合前一節的教材分析來說明在教學時應注意的事項。
1.六年級上學期部分

‧學童在自然課中可能已有快慢操作活動，本單元以兒童有的經驗在教室中討論即可；若學生無經驗，教師可配合室外活動進行。

‧「速度」，是指距離與時間的比，不涉及方向問題，以兒童生活用語稱之，「速度」和「速率」在小學階段的觀念無多大差別，教師不必嚴格區分它們。

‧本單元速度問題的計算都以整除為限。

2.六年級下學期部分

‧認識時速、分速和秒速的意義，活動中所呈現的問題都能整除，教師出題或布時，請注意勿超出此範圍。

‧藉解題活動中的算式記錄，來經驗速度、時間和距離三者關係，尚不宜要求學生背記公式來解題。

‧布題出現時速、秒速或分速，也是藉解題的觀念來比較速度快慢；學生會同時涉及時間單位和距離單位相當複雜，所以觀念清楚比技術操作重要。

‧「同時同地同方向」、「同時同地反方向」的解題情境，但尚不宜讓學童進行速度追趕問題的求解，因為複雜的動能解題情境，兒童很難用圖像、文字或語言將其解題想法做清楚的交待。

七、時間與速率的網要結構   

一至六年級時刻、時間、速率系統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時刻 時間 速度
	1-n-08

能認識常用時間用語，並報讀日期與鐘面上整點、半點的時刻。
	2-n-11

能認識鐘面上的時刻是幾點幾分
	3-n-11

能認識時間單位「日」、「時」、「分」、「秒」及其間的關係，並作時或分同單位時間量的加減計算。
	4-n-12
能解決複名數的時間量計算，以及時刻與時間量的加減問題。
	5-n-13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計算問題。
	6-n-08
能理解速度的概念與應用，認識速度的普遍單位及換算，並處理相關的計算問題。

	
	
	2-n-12
能認識「年」、「月」、「星期」、「日」，並知道「某月有幾日」、「一星期有七天」。
	
	
	
	


八、評量範例   
設計者：TKU92B01楊子君（中年級）

設計目標：能做時間的換算
( 誰是吹牛王

小丸、立立和綺綺三個人都是愛吹牛的小孩，今天她們三個又再比誰最會吹牛，於是……
小丸：「我爸爸很厲害喔！他可以在水中憋氣，憋1小時又52分都不用換氣喔！」

立立：「我爸更厲害，他在水中可以憋1/6天也都不用換氣！」

綺綺：「那都不算什麼，我爸爸可以在水中憋氣憋110分鐘都不用換氣，所以我爸爸最厲害」

聰明的小朋友你可以說出誰才是吹牛大王冠軍嗎？請再□內打(
□小丸      
□立立
□綺綺
請寫出你的理由

設計者：TKU92B 38 朱珮禎（四年級）

設計目標：測驗學生對時鐘的概念清不清楚。

( 請問下列時鐘哪一個是8：30？請在（ ）中打勾。


理由是？

設計者：TKU92B22林嘉琪（三年級）

設計目標：看懂鐘面上的時間，並做出判斷。 

( 



琪琪看著教室的鐘然後開心地告訴阿中說：「YA！再過15分鐘就12點了，就可以吃營養午餐了！」

阿中說：「還早呢！現在的時間才快要9點而已。」

他們兩人誰說的對？

□ 琪琪    □ 阿中                         
我的理由是：                

設計者：TKU92B07 蔡宜驊（六年級）

設計目標：時間的計算(日時的化聚)

( 世界展望會推行「飢餓三十」活動，也就是每個人體驗30小時不吃東西，此活動從4月20日下午3點開始，活動結束的時間應是幾月幾日幾時？
：「結束時間應是4月21日上午9時。」

：「不對，是4月21日下午7點。」

：「你們都錯了，結束時間是4月20日45時。」

：「你們不要再吵了，結束時間是4月20日33時才對。」

請問誰說的對？

(       (       (       

(       

我的作法是：

鐘面數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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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PAGE  
22

